
中山医学院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档案工作，有效保护和利

用档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

法》）及其实施办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山大学

档案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档案，是指从事教学、科研、管

理、社会服务等活动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

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原则，维护

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利用。 

第四条 各部门指定一名兼职档案员，将档案工作纳入

日常工作计划和长远工作规划、纳入考核管理机制、纳入有

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在布置、检查、总结、验收各项工作的

同时，同步落实布置、检查、总结、验收档案工作。 

 

第二章  人员及岗位职责 

第五条 根据院领导职责分工，学院由党委书记主管档

案工作，各部门指定兼职档案员负责本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

执行学校各项管理要求。 

    第六条 兼职档案员的主要职责是： 



   （一）热爱本职工作，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

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学校档案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档案

业务培训，具备专业工作知识，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二）主动做好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利用、统计、

宣传和编研工作，积极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将需要归档的文件组卷装订，做到合乎要求、编

目清楚、标题准确、装订整齐，信息完整、著录规范； 

   （四）做好本部门文件材料的分类、组卷、编目、登记、

保管、利用等工作，对涉密文档，交单位保密工作负责人保

管； 

   （五）及时向分管档案工作负责人汇报工作，本单位有

关工作人员工作变动时，要其做好文件材料的交接工作； 

   （六）将档案工作纳入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第四章  安全保障 

第七条 严格值班值守制度，全面加强办公室和库房的

巡查，要配备和更新档案安全保管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并定期

做好检修维护，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培训，要建立和健全库

房管理制度，落实防盗、防火、防潮、防尘、防虫、防磁、

防高温、防强光等措施，控制库房温湿度，确保档案安全，

健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安防体系； 

第八条 每学期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档案安全专项检



查，特别是对库房核心区、防汛和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及防

盗设施等重点部位和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彻底地检查，确保档

案安全； 

    第九条 不断健全档案安全事故预防、报告及处理机制，

按照《中山医学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经常组织演练，

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事故发生时要第一时间向院

办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严禁瞒报迟报漏报。 

第五章  档案的收集与归档 

第十条 要建立档案统计、检查制度，定期对档案的接

收、整理、保管、利用和馆内各种数据情况进行检查和统计； 

    第十一条 实施纸质档案材料和电子档案材料同步归档

的管理制度。各科室负责人应将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纳入自己

的职责范围，做到每项重要的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

等工作，都有完整、准确、系统的纸质文件材料和电子文件

材料归档保存。 

    第十二条 部门立卷归档分工为：全院性、综合性的材

料由学院办公室、党务工作室负责立卷归档，其余均按职能

部门分工负责相应门类材料的立卷归档。立卷归档涉及多个

部门的材料由文件的主办部门归档，其他部门协办。 

    第十三条 归档类别及主要内容： 

   （一）党群类：主要包括学院党委、工会、团委、民主

党派等组织的各种会议文件、会议记录及纪要；党群部门的



工作计划、总结；关于党群管理的文件材料； 

   （二）行政类：主要包括学院行政工作的各种会议文件、

会议纪录及纪要；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的材料； 

（三）教职工人事类：主要包括学校教职工个人经历和

从事教育、科研及学校管理等社会实践的记录，如：履历表、

职工登记表、自传；入职、调动、外出进修学习时的鉴定、

成绩表；任免、考核、考绩、晋升技术职务、学位、转正定

级、调资级别、入党、入团材料、奖励处分等材料； 

   （四）学生人事类：主要包括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

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

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 

   （五）教学类：主要包括在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

研究等活动过程中形成，有关教学综合管理、学科与实验室

建设、招生、学籍管理、课堂教学与实践、学位工作、毕业

生工作、教材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六）科研类：主要包括在科研管理和科研实践活动过

程中形成的，有关科研综合管理，研究课题科研准备、研究

试验、总结鉴定、申报奖励、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七）基本建设类：主要包括在基建管理和项目建设过

程中形成的，有关基建综合管理；基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文

件、设计文件、监理文件、工程管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

文件、项目结算文件、器材管理、现场声像材料等方面资料； 



   （八）仪器设备类：主要包括各种国产和国外引进的精

密、贵重、稀缺仪器设备(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的全套随机

技术文件以及在论证、采购、验收、使用、维修和改进工作

中产生的文件材料； 

   （九）产品生产类：主要包括在产学研过程中形成的文

件材料、样品或者样品照片、录像等； 

   （十）出版物类：主要包括学院自行编辑出版的学报、

其他学术刊物及学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审稿单、原稿、样书及

出版发行记录等； 

   （十一）外事类：主要包括派遣有关人员出席国际会议、

出国考察、讲学、合作研究、学习进修的材料；聘请的境外

专家、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形成的材料；开展校际交

流、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及管理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专

家、教师、国际学生、港澳台学生等的材料；授予境外人士

名誉职务、学位、称号等的材料； 

   （十二）财会类：主要包括财务工作管理和会计核算活

动中形成的，有关财务综合管理、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

计报表、工资清册等方面的资料； 

   （十三）声像类：主要包括各项活动中形成的、或与本

院有关的照片、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磁盘、影视胶片、

微缩胶片、光盘等声像载体材料； 

   （十四）纪念性实物类：主要包括部省级以上领导，名



人等的题词、印章、字（书）画、礼（纪念）品，及非科研

类奖状等实物。 

第十四条 各类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按《中

山大学档案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执行。 

    第十五条 立卷归档的文件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归档的文件材料原则上是原件，齐全完整，破损

文件应予修复； 

    （二）归档的档案材料应当质地优良，书绘工整，声像

清晰，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电子文件的归档要求按

照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电

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执行； 

   （三）档案著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

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执行。 

     第十六条 归档时间及手续： 

    （一）按年度归档的部门形成的文件材料，应在次年 5

月底以前归档； 

    （二）按教学年度归档的部门形成的文件材料，原则上

应在次学年度的 11 月底以前归档； 

   （三）学校科研和专题性、成套性档案应当在项目完成

通过鉴定验收后两个月内归档，基建类档案应当在项目完成

通过鉴定验收后三个月内归档； 

    （四）重大活动档案应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归档； 



    （五）人事档案材料在材料形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归档； 

    （六）移交档案必须履行相关手续，填写文件目录和移

交清单，一式两份，写明移交内容、移交数量、移交时间，

交接双方必须签名盖章； 

   （七）随时接收上级规定应接收的档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中山医

学院办公室所有。 

 

 

 

 


